
 

 

 

 

總公司地址：104 台北市德惠街 9-1 號 1 樓       

電話：（02）2501-3838  傳真：（02）2518-0202 
電子信箱：fundsrvgroup@tsit.com.tw 

ETF 基金收益分配資料異動申請書 
★提醒您!填寫時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於集保帳戶留存之原留印鑑。請勿使用感熱紙。★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受 益 人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公：(  ) 宅：(  ) 手機： 

 申請異動收益分配通知書接收方式(二擇一) 

1. 以 E-MAIL 方式接收 

收益分配通知書 

E-MAIL :                                                               
說明： 
(1)有爭議之數字、英文、符號，請特別註明以利辨識，例：數字 0 可於中間加註斜線〝Ø〞。 
(2)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滿 14 歲且尚未申請身分證者，得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法定

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年滿 14 歲者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法人請檢附變更事項登記表或法人登記證明文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以右列通訊地址接  

收收益分配通知書 

通訊地址：                                                               

說明： 

(1)地址以國內為限。 
(2)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滿 14 歲且尚未申請身分證者，得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法定

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年滿 14 歲者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法人請檢附變更事項登記表或法人登記證明文影本及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變更收益分配帳號 

 

ETF 基金 名稱/證券代號 銀行/郵局 分行/支局 帳號 

________全部          ETF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ETF基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_ETF基金    

說明： 
(1)限受益人本人台幣帳戶。 
(2)自然人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影本封面(未滿 14 歲且尚未申請身分證者，得檢附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年滿 14 歲者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 

(3)法人請檢附變更事項登記表或法人登記證明文影本、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 

  
本人/本公司經詳閱本申請書之內容，同意接受並勾選擬提出變更之項目如上，並檢附文件向 貴公司申請辦理變更。 
此致 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1. 請確認需檢附文件是否備齊，可以「郵寄」、「傳真」、「電子郵

件」方式擇一辦理。請詳閱表單右上角資訊，傳真或電郵寄發
後請與本公司聯絡。 

2. 異動生效日：當期收益分配「除息交易日(含當日)」前收到本
申請書並經照會無誤後，始為異動生效日，逾時遞延至下期收
益分配生效。 

【受益人印鑑或簽名】 
 

台新投信作業欄 
電話確認紀錄：確實核對申請內容 

收件確認時間&人員:                            

覆核： 經辦： 

 
個人資料保護法重要宣告： 

1.本公司（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在主管機關核准營業項目之特定目的範圍內，需
蒐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本公司蒐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只會在符合法令規定或為履行法定義務執行業務所需之範圍及期間內，於境內
或境外以電子檔或紙本形式處理或利用，利用範圍包括將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交付予本公司委外廠商或與本公司具有合作、委任等關係之
第三人或往來之金融機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對本公司具有管轄權之主管機關、司法機構或
依相關法令得揭露之對象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若申請人需要進一步了解申請人的個人資料被處理或利用的詳細情形，歡迎申
請人隨時與我們聯繫。本公司聯絡電話〈02〉2501-3838。  

2.本公司保有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申請人可行使下述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2)請求製
給申請人的個人資料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5)請求刪除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 (6)請求個人資料可攜權或拒絕個人資料自動化決策（需在技術可行之前提下，且個資當事人為歐盟境內之公民）。 

3.若申請人欲行使上述權利時，本公司客戶服務聯繫窗口、各分公司皆能受理申請人的請求。本公司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
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時，申請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基於執行相關業務所需，若申請人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
全時，本公司即有可能無法提供申請人完善的金融服務。 

版本：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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